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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召开了职工代表组会议，选举吕奎先生和赵世龙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担

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吕奎先生和赵世龙先生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非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2月8日

附：个人简历

吕奎，男，汉族，1969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1987年10月参加工作。 历任云南会泽铅锌矿采选厂团委书记、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云南会泽铅锌

矿矿产资源接替工程指挥部党支部书记兼办公室主任；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宁南三

鑫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云南永昌铅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昆明弗拉瑞矿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新巴尔虎右旗荣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总经理、执行董事；大兴安岭金欣

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截至目前，吕奎先生通过认购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21.24万元（含享有的公司2007年计提的税

后业绩激励基金），占有此次员工持股计划0.11%份额，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吕奎先生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2017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

严格管理所持有的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赵世龙，男，汉族，1976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助理政工师，1995年8月参加工作。 历任公司

会泽锌厂电解车间党支部副书记、氧化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公司党委会泽生产区工作部组织科副科长（主

持工作），公司会泽冶炼厂机关党总支副书记（主持工作），公司会泽冶炼厂动力分厂二车间党支部书记，

公司组织人力资源部组织室组织主管，公司会泽冶炼分公司铅厂党总支副书记（主持工作）、锌厂党总支

书记，公司会泽冶炼分公司纪检审计监察部部长兼职能部门第四党支部书记。 现任公司会泽冶炼分公司

纪检监察部部长。

截至目前，赵世龙先生通过认购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10.62万元（含享有的公司2007年计提的

税后业绩激励基金），占有此次员工持股计划0.057%份额；通过二级市场持有公司200股股票。 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世龙先生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格管理所持

有的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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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2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研发中心九楼三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61,422,5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38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4人，董事许波先生、王峰先生、苏廷敏先生，独立董事陈旭东先生、石英

女士、王榆森先生和李富昌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张自义先生，监事罗刚女士、刘鹏安先生，职工监事何吉

勇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9,898,220 99.9354 1,524,300 0.064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5,755,436 99.6347 1,524,300 0.365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25,280,068 98.4694 35,523,853 1.5043 618,599 0.026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孙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347,599,926 99.4146 是

4.02 关于选举沈立俊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347,599,926 99.4146 是

4.03 关于选举徐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347,599,926 99.4146 是

4.04 关于选举刘华武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347,599,926 99.4146 是

4.05 关于选举苏廷敏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347,599,926 99.4146 是

4.06 关于选举孙成余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345,983,526 99.3461 是

4.07 关于选举陈青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345,983,526 99.3461 是

5、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5.01 关于选举陈旭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359,871,225 99.9343 是

5.02 关于选举郑新业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359,871,225 99.9343 是

5.03 关于选举王榆森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359,871,225 99.9343 是

5.04 关于选举李富昌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359,871,225 99.9343 是

6、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6.01

关于选举高行芳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

案

2,359,871,225 99.9343 是

6.02 关于选举罗刚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2,358,254,825 99.8658 是

6.03

关于选举刘鹏安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

案

2,358,254,825 99.8658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50,363,552 97.0623 1,524,300 2.9377 0 0.0000

2

关于预计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50,363,552 97.0623 1,524,300 2.9377 0 0.0000

4.01 关于选举孙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8,065,258 73.3606 - - - -

4.02

关于选举沈立俊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38,065,258 73.3606 - - - -

4.03 关于选举徐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8,065,258 73.3606 - - - -

4.04

关于选举刘华武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38,065,258 73.3606 - - - -

4.05

关于选举苏廷敏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38,065,258 73.3606 - - - -

4.06

关于选举孙成余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36,448,858 70.2454 - - - -

4.07 关于选举陈青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6,448,858 70.2454 - - - -

5.01

关于选举陈旭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50,336,557 97.0102 - - - -

5.02

关于选举郑新业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50,336,557 97.0102 - - - -

5.03

关于选举王榆森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50,336,557 97.0102 - - - -

5.04

关于选举李富昌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50,336,557 97.0102 - - - -

6.01

关于选举高行芳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

事的议案

50,336,557 97.0102 - - - -

6.02

关于选举罗刚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的议案

48,720,157 93.8951 - - - -

6.03

关于选举刘鹏安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

事的议案

48,720,157 93.8951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

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

决通过。

2、第2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共计1,944,142,784表决权股份数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杰群、汤昕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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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0年2月3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3、会议于2020年2月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4、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孙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任期届满，需重新确定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结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组成情

况，同意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

1、战略委员会由孙勇先生、徐军先生、苏廷敏先生、陈旭东先生、郑新业先生、孙成余先生、陈青先生7名董

事组成，其中孙勇先生为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由陈旭东先生、王榆森先生、李富昌先生、孙成余先生、陈青先生5名董事组成，其中陈

旭东先生为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郑新业先生、陈旭东先生、李富昌先生3名独立董事组成，其中郑新业先生为

主任委员。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孙成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黄云东先生、柴正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李昌云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贾

著红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王小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公司独立董事对第

（三）、（四）、（五）项议案已发表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李珺女士（个人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8日

附件：

个人简历

孙勇，男，汉族，1972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1994年7月参加工作。 历任云南

省昭通市绥江县田坝镇科技副镇长（挂职）；云南省证券监督管理办公室上市处副主任科员；中国证监会

昆明特派办稽查处主任科员、上市处主任科员；中国证监会昆明特派办稽查处副处长（主持工作）；中国

证监会云南监管局稽查处副处长（主持工作）；中国证监会云南监管局稽查处处长、机构监管处处长；云

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共文山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常务副州长；云南冶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现任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党委常委、董事、常务副总裁；云南驰

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孙勇先生通过二级市场持有公司57000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勇先生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孙成余，男，汉族，1971�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硕士，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正高级工程师，1990�年 7�月参加工作。 历任云南会泽铅锌矿第二冶炼厂硫制液车间副主任、主任，云南

会泽铅锌矿第二冶炼厂主任工程师；公司第二冶炼厂主任工程师、副厂长兼主任工程师；云南冶金集团总

公司曲靖有色基地指挥部技术管理处主任工程师；公司曲靖锌厂厂长兼党总支书记，公司副总工程师兼

曲靖锌厂厂长、总工办主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兼公司会泽冶炼厂党委书记、经理。现任公司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董事。

截至目前， 孙成余先生通过二级市场持有公司40000股股票； 通过认购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105.15万元（含享有的公司2007年计提的税后业绩激励基金），占有此次员工持股计划0.56%份额，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成余先生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格管理所持

有的公司股票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黄云东，男，汉族，1976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1997年 7月参加工作。 历任公司曲靖锌厂技术科副科长、科长、电解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公司曲靖分

公司副经理；大兴安岭云冶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黄云东先生通过认购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31.86万元（含享有的公司2007年计提的

税后业绩激励基金），占有此次员工持股计划0.17%份额，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黄云东先生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规定，严格管理所持有的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柴正龙，男，汉族，1972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1993年6月参加工作。历任公司营销部期货科副科长、科长、营销部副部长兼期货科科长；云南驰宏国际商

贸公司副经理兼市场期货管理部经理、产品销售部经理；驰宏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兼党总

支书记、公司总经理助理、驰宏实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兼电子商务中心主任。现

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 柴正龙先生通过二级市场持有公司30000股股票； 通过认购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31.86万元（含享有的公司2007年计提的税后业绩激励基金），占有此次员工持股计划0.17%份额，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柴正龙先生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格管理所持

有的公司股票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李昌云，男，汉族，1968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1988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云南会泽铅锌矿采选厂经营科副科长、财务科副科长、科长；云南会泽铅锌矿财

务部会计科科长；公司财务部副主任、部长、财务管理中心财务处处长兼云南驰宏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财务负责人。 现任公司总会计师。

截至目前， 李昌云先生通过二级市场持有公司20800股股票； 通过认购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42.48万元（含享有的公司2007年计提的税后业绩激励基金），占有此次员工持股计划0.23%份额，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昌云先生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格管理所持

有的公司股票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贾著红，男，汉族，1966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工程师，

1989年7月参加工作。 历任山西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侯马冶炼厂冶金科副科长、技术科副科长、生产科副

科长、生产部主任、高级工程师；云南新立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云南冶金集团总公司曲靖有色

基地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公司曲靖铅厂厂长；公司副总工程师兼艾萨炉分厂厂长兼会泽老厂技术改

造项目筹备组副组长；公司总工程师兼技术部部长、矿冶研究院院长。 现任公司总工程师。

截至目前， 贾著红先生通过二级市场持有公司22000股股票； 通过认购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31.86万元（含享有的公司2007年计提的税后业绩激励基金），占有此次员工持股计划0.17%份额，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贾著红先生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格管理所持

有的公司股票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王小强，男，汉族，197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职称，1997年7月参加工作。 历任公

司第一冶炼厂锌粉车间副主任，公司会泽分公司铅厂锌粉车间副主任、主任，公司会泽分公司铅厂鼓风炉

车间主任、会泽分公司铅厂副厂长，公司会泽冶炼厂安全环保部副部长、部长，公司冶炼管理中心副主任，

公司信息管理部部长，公司电子商务中心副主任，公司战略与资本运营中心主任。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 王小强先生通过二级市场持有公司55000股股票； 通过认购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1.24万元（含享有的公司2007年计提的税后业绩激励基金），占有此次员工持股计划0.11%份额，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小强先生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格管理所持

有的公司股票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李珺，女，汉族，1986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法学学士，中级经济师，2009年7月参加工作。 2009年7月

至2010年10月在公司会泽分公司工作。 2010年10月至2015年10月在公司任法律顾问。 历任公司战略与

资本运营中心证券法务部权益融资主管。 现任公司战略与资本运营中心证券部投资者关系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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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通知于2020年2月3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3、会议于2020年2月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4、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高行芳女士（个人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2月8日

附：个人简历

高行芳，女，土家族，1963年6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高级会计师，1980年12月参加

工作。历任平果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财务处副处长；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财务部经理、总经理

助理；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铝西南铝冷连轧

板带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财务部（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 现任

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党委常委、董事、财务总监；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截至目前，高行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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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董事贾德强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8,7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250%；董事、总经理陈刚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1,7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444%；股东北京康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康煜”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48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2500%；监事原蕊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4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0937%； 监事徐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32,0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500%； 董事会秘书姜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0,0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17%。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资金需求， 上述股东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

内，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窗口期等不得减持期间不减持），拟减持股数

合计不超过3,601,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2.3287%。 （若此期间公司有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减持

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贾德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8,700,000 5.6250% IPO前取得：8,700,000股

陈刚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770,000 1.1444% IPO前取得：1,770,000股

北京康煜 5%以下股东 3,480,000 2.2500% IPO前取得：3,480,000股

原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45,000 0.0937% IPO前取得：145,000股

徐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32,000 0.1500% IPO前取得：232,000股

姜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80,000 0.0517% IPO前取得：8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陈刚 1,770,000 1.1444% 陈刚为北京康煜的实际控制人

北京康煜 3,480,000 2.2500% 陈刚为北京康煜的实际控制人

合计 5,250,000 3.3944% —

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

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股）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贾德强 不超过：2,175,000股

不 超 过 ：

1.4062%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2,

175,000股

2020/2/29～2020/8/26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资金需求

陈刚 不超过：442,500股

不 超 过 ：

0.2861%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442,500股

2020/2/29～2020/8/26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资金需求

北京康煜 不超过：870,000股

不 超 过 ：

0.5625%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870,000股

2020/2/29～2020/8/26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资金需求

原蕊 不超过：36,200股

不 超 过 ：

0.0234%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36,

200股

2020/2/29～2020/8/26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资金需求

徐勇 不超过：58,000股

不 超 过 ：

0.0375%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58,

000股

2020/2/29～2020/8/26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资金需求

姜勇 不超过：20,000股

不 超 过 ：

0.0129%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20,

000股

2020/2/29～2020/8/26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资金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

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

事贾德强的承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因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

让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所持

股份总数不超过1,000股的除外；在本人离职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时，将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进行公告，

减持价格（如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

的，则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格。

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

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关于股

份转让的规定。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

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陈刚、徐勇、原蕊承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因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

让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所持

股份总数不超过1,000股的除外；在本人离职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时，将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进行公告，

减持价格（如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

的，则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格。

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

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关于股

份转让的规定。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公司董事及总经理陈刚实

际控制、持有本公司3%股权的青岛康煜投资有限公司的承诺如下：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因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公司股东陈刚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 本公司每年转让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过本公司直接或间接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所持股份总数不超过1,000股的除外；在陈刚先

生自发行人离职六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公司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时， 将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进行公

告，减持价格（如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

除息的，则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不低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关于

股份转让的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

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

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相关股

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的规定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8日

证券代码：

002350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

2020-006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期限届满未减持的公告

公司董事、总经理申威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安志钢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郭文亮先生、副总经理王

建先生、财务总监李金明先生、副总经理朱明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17日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期限届满未减持及后续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编号：2019-061），公司董事、总经

理申威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安志钢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郭文亮先生、副总经理朱明先生、副总经理王

建先生、 财务总监李金明先生计划自上述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

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602,327股公司股份。

2019年11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申威先生、安志钢先生、郭文亮先生、朱明先生、王建先生、李金明先生出具的《关于

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本次减持计

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威先生、安志钢先生、郭文亮先生、朱明先生、王建先生、李金明先生本次减持

计划期限已届满，上述人员均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的情形。

2、本次减持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

关承诺的情形。

3、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七日

股票代码：

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

2020-019

号

债券代码：

128067

债券简称：一心转债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阮鸿献先生进行股票

质押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阮鸿献先生通知，获悉阮鸿

献先生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达成协议,2020年2月6日阮鸿献先生将所持

公司股票部分质押给华泰证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融资，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

人

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用途

阮鸿献 是 125万 0.69% 0.22% 否 2020-2-6 2020-12-1

华泰

证券

股票质押融

资置换

2、股东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阮鸿献先生此次质押的冻结股数占其所持股份的比例为0.69%，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22%，此次质押开始日期为2020年2月6日，冻结申请人为阮鸿献。 由于股票质押融资置换，阮鸿献

先生于2020年2月6日与华泰证券签订协议，将其所持公司股份1,250,000股质押给华泰证券进行融资。

经与阮鸿献先生确认，上述股票质押融资用于置换前期股权质押融资业务,会在本月内完成还款并解除

质押。

3、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阮鸿献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阮鸿献 18,092.109万 31.87% 7,629万 7,754万 42.86% 13.66%

4、股份质押风险提示

截止本笔业务,阮鸿献先生目前仍在履行的所有股票质押业务均未出现需要补仓情形。 同时，阮鸿

献先生尚保留103,381,090股股份未质押，若出现股价跌至质押业务警戒线，阮鸿献先生会首先采用追

加质押股票的方式，若剩余股票不足以补仓，将采用提前解除质押或追加现金保证金的方式，避免出现

质押平仓的情况。

公司将持续关注阮鸿献先生的股票质押情况，有质押变动时将及时进行公告。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3、《华泰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7日

证券代码：

600403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2020-005

号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解除质押及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2月6日，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义马煤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煤集团” ）的通知，义煤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票先后办理了解

除质押及质押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具体情况

义煤集团在其质押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的738,519,900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30.89%）本公司股票到期后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义煤集团随即又将上述股票再次质押给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质押期限自2020年2月5日起至质押双方办理解除质押

手续止，相关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义煤集团累计股票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义煤集团持有公司股票1,507,183,5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04%，其中已质押

股票738,519,9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49.00%，占公司总股本的30.89%。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300761

证券简称：立华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3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商品鸡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2020年1月商品鸡销售情况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1月销售商品肉鸡2,375.48万只，销售收

入4.88亿元，销售均价10.79元/公斤，环比变动分别为-12.69%、-30.68%、-18.69%，同比变动分别为

-14.71%、-28.13%、-13.47%。

二、原因说明

2020年1月，公司商品肉鸡销售收入环比、同比下降，主要原因为：

1、2020年春节较去年提前，销售旺季也随之提前，自一月下旬起即逐步进入传统的销售淡季；

2、受各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公司商品鸡销量和均价出现下降。

三、特别提示

1、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商品肉鸡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决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8日

证券代码：

002881

证券简称：美格智能 公告编号：

2020－004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捐赠支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捐赠事项概述

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助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美格智能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7日向湖北省谷城县慈善会捐赠现金50万元，于2020年2

月7日向深圳市慈善会捐赠现金50万元，合计捐赠现金100万元，专项用于湖北省及深圳市肺炎疫情的

抗击与防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捐赠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捐赠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捐赠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捐赠是为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是公司积极承担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体

现。 本次对外捐赠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

和投资者利益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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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人。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董事会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光证金控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

司光证金控增资不超过30亿元港币；并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实际经营需要，在董事会

审议通过的增资额度内,单次或分批决定投入资金的时间和金额，并全权办理涉及增资事项的相关手

续。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8日


